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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山市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承诺书

一、承诺本机构此次参加老年人能力评估机构公开遴选所提交的所有资料都是真实的。如有虚假，本机构愿意接受取消资格的决定，同时愿意接受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其它处罚决定。
二、承诺本机构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GB/T42195-2022）等文件规定的资质要求、人员要求和场地要求。
[bookmark: _GoBack]三、承诺严格按照“客观公正、科学规范”的原则开展老年人能力评估工作，不与老年人及其家属、养老服务机构串通、伪造评估过程或评估结果。不事先允诺老年人评估结果以鼓动老年人参与评估。杜绝虚假申请、虚假评估、评估结果不准确等情况。
四、严格保护被评估人员的尊严、安全和个人隐私，不向任何机构或个人提供评估对象、评估过程、评估结果等评估信息。承诺不在评估过程中推销商品和服务，不依本机构评估结论开展本机构的养老服务工作。
五、承诺主动接受并配合行政主管部门或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的指导、监督和管理，并按规定提供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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